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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央有关省级政府

合理划分医疗卫生领域省以

下各级政府的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部署要求，广东积极

探索，深入研究改革举措，坚

持“划分更科学、财政可持续、

权责相统一、促区域均衡、强

省级责任”，明晰省以下各级

政府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推动形成权责清晰、财力协

调、标准合理、保障有力的医

疗卫生制度体系和保障机制，

取得初步成效。

明确界定范围层级，确定四

方面 11项事权内容

广东对标中央要求，体现本地实际，对医疗卫生领

域事权进行梳理，进一步推进项目优化整合，将事权

主要内容明确为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计划生育、能力

建设等四个方面11项，与中央提出事权相比，减少了

只在中西部地区实施的计划生育“少生快富”补助及上

划为中央财政事权的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两项事权，增

加了地方公共卫生服务事权，包括国家明确的重大公

共卫生服务未能覆盖的传染病、慢性病防控，以及省

委、省政府已明确实施但未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

重大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共卫生服务工作。11个事项当

中，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

等8项事权，明确为省级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医疗

卫生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等3项事权，按照隶属关系

分别明确为省级或市县财政事权；其他未列事项，按

照改革的总体要求，结合事项特点具体确定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

合理确定保障标准，落实到位可再提标

广东按照“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的原则，充

分考虑区域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实事求是、客观实际地

确定保障标准，在不超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前提下

广东：稳步推进医疗卫生领域省以下
           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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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对于明确国家基础标准或省

定标准的，市县政府可在确保标准全部落实到位的前

提下提高保障标准，地区标准高于国家标准或省定标

准的，按程序报上级备案后执行；对于暂不具备统一

制定基础标准条件的，省提出原则要求并设立绩效目

标，市县可结合实际自主制定本地区标准；对于根据

隶属关系分别明确为省级财政事权或市县财政事权的，

由省或市县分别制定标准。出台涉及重大政策调整等

事项的，按程序逐级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备案后执行。

完善支出分担机制，实行按比例为主分担方式

按照各项医疗卫生服务的受益范围和均等化程度，

广东实行以按比例分担为主、以按项目分担和因素法

确定为辅的支出责任分担方式。一是明确为省级与市

县共同财政事权、由广东省统一制定标准的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农村部分计划

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等4项事

权，省级与市县支出责任按照明确比例分档分担。二是

明确为省级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由市县自主制定本

地区标准的医疗救助、地方公共卫生服务、卫生健康能

力提升、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等4项事权，省级财政

根据各地工作任务量、绩效考核情况、地方财力状况等

因素安排对市县的转移支付资金。三是按照隶属关系

分别明确为省级财政事权或市县财政事权的医疗卫生

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卫生健康管理事务、医疗保障能

力建设等3项事权，由同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实行分类分档补助，划分四档差异化承担支出责任

根据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一核一带一区”功能定

位，参照中央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做法，广东将全省市

县分类分担从以往的大致区分两档调整为精细划分四

档：第一档为原中央苏区、海陆丰革命老区困难县、少

数民族县，精准定位“老少边穷”地区；第二档为除第

一档以外的北部生态发展区和东西两翼沿海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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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粤东西北12市的市本级及县（市、区），以及肇庆广

宁、封开、德庆、怀集4个山区县，惠州龙门县；第三

档为珠三角核心区财力相对薄弱市县，即肇庆市本级

及市辖区和四会市，惠州市本级及市辖区和博罗县，江

门恩平、台山、开平、鹤山4个县级市；第四档为珠三

角核心区其余市县，即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

中山、江门7市的本级及市辖区（深圳市由中央直接补

助）。分档充分考虑各地财力水平，省级对不同地区实

行差异化承担支出责任，侧重向北部生态发展区和东

西两翼沿海经济带倾斜，重点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

的支持力度，着力补齐民生短板，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

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实行统一分类分档、按比

例分担的事权，将省以上财政对一至四档地区的分担

比例依次确定为100%、85%、65%、30%。差异化的分

担比例设置，将支出责任更多地赋予财力相对较好的

一级政府承担，促进各项政策资金保障足额落实到位，

而且有利于缓解欠发达地区市县财政困难，帮助其履

行“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的底线责任。

强化省级支出责任，切实减轻市县财政出资压力

强化省级支出责任，提高省级财政补助比例及分

担比例，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支持力度，减轻市县财

政出资压力。一是提高省级财政补助比例。结合中央

财政对广东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项目补助比例从

约17%提高到30%的情况，在实施改革后，省级以

上财政大幅度增加投入，切实减轻省以下财政配套

压力，各地级以上市基本获益，县级财政负担大为减

轻。二是提高省以上财政分担比例。省以上财政对

一至四档地区的分担比例依次确定为100%、85%、

65%、30%，对第一档“老少边穷”地区的补助比例达

100%，对第二档北部生态发展区、东西两翼沿海经

济带的补助比例提高到85%，均高于中央方案的第

一档地区分担比例（中央对西部省份负担80%）。三

是保留能力建设方面的过渡性政策。改革后，医疗卫

生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按照隶属关系分别明确为省

级财政事权或市县财政事权，由同级财政承担支出责

任。但综合考虑广东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均衡的

实际情况，明确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期间，省级

财政继续对粤东西北地区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

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

按规定给予补助。

发挥市县信息优势，调动基层干事创业积极性

在明确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后，

指导市、县推进改革，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在省、市、

县三级政府之间进行明确划分，调动和保护市县政府

干事创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励市县政府发挥信息

优势，满足当地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多元化需求。

为压实市县责任，明确各地级以上市政府要加大对区

域内困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将适宜由更高一级政

府承担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支出责任上移，避免过多

增加基层政府支出压力，同时要求各市、县（市、区）

切实落实本级财政医疗卫生投入责任，在充分考虑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合理

确定医疗卫生领域各类财政事权的地区标准，完善动

态调整机制，确保财政可持续。

改革取得初步成效

科学明确了权责。按照“谁的财政事权、谁的支出

责任”原则，明确界定省以下财政事权支出责任，有利

于地方合理安排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项目资金，避免部

门盲目要求上级支持，承担下级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

有效稳定了预期。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等4个事项实行统一的分档分

担办法，稳定了各地预算编制预期，减少财政政策的

不确定性，提高财政透明度。

减轻了市县负担。改革着力向欠发达地区倾斜，

并最大限度免除中央苏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县的

支出责任，并确保全部地市获益。改革后，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市以下财政补助资金占比将下降9.18%，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市以下财政补助资金占比将下降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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